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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標準」、「幼兒園兼辦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辦法」、「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

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」、「幼兒園評鑑辦法」、「教育部幼兒教保服務諮詢會設置辦法」及

「教育部補助直轄市與縣（市）政府辦理身心障礙教育人事及業務經費辦法」8 種，完成法規

會審查計「幼兒園幼童專用車輛與其駕駛人及隨車人員督導管理辦法」、「幼教、幼保科系

培育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課程審查認定標準」及「幼兒園行政組織及員額編制標準」3 種，即

將審查 1 種，完成預告 2 種，即將預告 3 種，另有 2 種仍持續徵詢意見中。 

四、有關幼照法授權教育部訂定之各項子法，教育部將秉持一貫之積極態度，持續就未完成之子法

草案召開研商會議並定期列管進度。另，教育部亦提供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有關地方層

級子法之參考資料，俾使中央及地方政府能如期完成訂定發布事宜，引領學前教保體制更臻

完善。 

（一三○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智傑就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工程進度問題所

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193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1-823） 

許委員就文建會之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工程進度、能否準時完工、單獨成立行政法人「衛武

營藝術文化中心」專責衛武營兩廳院管理之可行性提出相關疑義質詢乙案，經交據本院文化建設委

員會（以下簡稱文建會）查復如下： 

一、「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新建工程」第 1 分標（主體結構工程）於 98 年 12 月 16 日完成發包，

99 年 3 月 1 開工（工期 990 日曆天）；第 2 分標（建築裝修水電空調工程）於 99 年 12 月 29

日完成發包，100 年 2 月 12 開工（工期 996 日曆天）；第 3 分標（特殊設備工程）於 101 年

5 月 8 日完成發包，預計 101 年 7 月 1 開工（工期 837 日曆天）。 

二、截至 101 年 5 月 7 日止，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第 1 標主體結構工程進度 84.53%，第 2 標建築

裝修水電空調工程進度 3.36%，應可於 103 年底完工。 

三、「一法人多館所」之組織架構，可達到節目、軟硬體等資源整合及共享，且有助於達到表演活

動的「規模經濟」，降低營運成本，進而發揮效益。 

四、兩廳院為現行唯一成功轉型行政法人之展演單位，以兩廳院之經驗，可作為衛武營人才培育、

劇場管理、行銷推廣及節目製作等之借鏡，讓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興建完成之前，營運團隊

即可縮短摸索時間，迅速接軌營運。 

五、有關「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」已送立法院審議，若本會期無法通過，將使轉型行政

法人進度落後，且無法聘用營運團隊之專才，嚴重影響整體之營運計畫，建請委員支持一法

人多館所方案，以讓營運團隊順利進駐，以利後續營運規劃之進行。 

（一三一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俊俋就使用牌照稅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「處

應納稅額一倍罰鍰，免再依同法第二十五條加徵滯納金」之規


